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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我国城镇住宅制度，必须从我国职工收入水

平较低、国家积累资金有限的实际情况出发。职工收入

水平较低，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面实现住宅商品化；

国家集中的资金有限，决定了不能完全靠国家投资建

房。三十多年的历史情况表明，低租金的做法弊端较

多。看来，城镇住宅制度的改革既不能急于求成，也

不能等待观望，必须从多方面入手，从住宅投资、房

屋分配和租金制度等方面，有计划、分步骤地进行，

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。

城镇住宅制度的改革应遵循这样几条原则：一是

充分发挥国家、集体、个人的建房积极性，广泛吸收

社会资金，鼓励个人建房；二是合理改 进住宅分配制

度，杜绝不正之风；三是象其它国计民生的产品价格

一样，将住宅价格纳入国家物价管理体系，根据实际

情况，制定住宅价格和出售方式，合理确定住房标准

和租金标准。改革的具体设想是：

（一）广泛吸收社会资金，采取多种形式建房。

除了国家投资建房以外，还应当鼓励公 私合建或民建

公助，更要鼓励和支持私人自建。为鼓励私人建房，

银行可以适当发放个人建房贷款。税收上也可以给予

某些照顾。

（二）扩大住宅出售量，建 立住宅专项储蓄制

度。为了改变住宅投资有去无回的状况，应当逐步减

少住房的分配量，扩大出售量。如果全国城镇每年新

建成的住宅有一半实行补贴出售的办法（国家补贴三

分之二或二分之一），每年就可以收回投资30—40亿

元。不仅出售新房，旧房也 可 以 出售，价格可低一

些。同时，应建立住宅专项储蓄制度，规定凡是参加

住宅储蓄，并且储蓄额达到所需 住房造价的一定比例

者. 可以取得购房优先权。

（三）提高租金标准，相应改革补贴方式。这是

改革城镇住宅制度的关键。根据“以租养房、以租建

房”的原则，可以考虑按折旧、维修、管理费 三项因

素计算房租，初步计算，每

平方米使用面积月租约0.60
元，比现在的 0.13元增加

0.47元。房租究竟提高多少

为宜，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

研究。

房租的改革，既不要过

多地增加职工负担，也不要

使国家财政负担过重。周恩

来同志在1957 年 党 的 八届

三中全会上提出，房租支出一般

应占职工收入的 6—10% ，平均 8 %。目前房租占职工

收入的比重，高的只有 3 %，低的仅占 1 %，一般在

1.5% ，显然偏低了。房租提高以后，国 家财政需要

给予补贴，个人也应当负担一部分。国家财政补贴多

少，个人负担多少，需要进一步研究。

与租金制度改革相适应，必须合理确定每个职工

的住房标准。在规定的住房标 准以 内，财政给予补

贴，并将现在的“暗补”改为“明补”，即直接发给

职工。超过住房标准的部分，应加成或加倍收租，由

住户自己支付，国家不补贴。从长远看，住房补贴应

随着职工工资的增加而逐步取消。

（四）统一使用住房建设资金，统一出售和出租

住房。住宅商品化和提高租金标准不可能在短期内实

现，需要有个过渡阶段.在过渡阶段，可将现在各家

分散使用的住宅建设资金，集中起来，统一使用。从

近几年的情况来看，可供集中使用的住房建设资金约

有80亿元左右，搞好了可以收到事半 功 倍的 作用。

今后，从各种渠道吸收的住宅建设资金，应由房

产经营部门统一使用.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，统一编

制住宅建设计划、统一组织、统一 征地拆迁、统一安

排配套建设，并采取招标办法，由专业公 司承 包建

设。房屋建成后由房产经营部门按 统一规定，出售或

出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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